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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数字资本对人的剥削、数字劳动异化等诸多衍生问题随之而来。本文将马克

思异化劳动理论、自由时间理论与当代数字劳动形式相结合，试图解决数字资本剥削所产生的异化劳动

以及对人的自由时间侵占问题，不仅为数字中国自主话语体系的构建添砖加瓦，还为消解数字剥削、解

放全人类吹响数字先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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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apitalism, many derivative problems such as human exploitation 
and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have emerged. This article combines Marx’s theory of alienated labor, 
free time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digital labor, attempt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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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enated labor and the occupation of human free time caused by the exploitation of digital capital. 
It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utonomous discourse system of Digital China, but 
also sounds the digital pioneer for the resolution of digital exploitation and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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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勘破数字劳动异化的神秘本质 

(一) 数字劳动的起源与特征 
数字劳动的正式被提出是在 2000 年前后，源自于达拉斯·斯麦兹在一篇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

义的盲点》，尽管主要针对传播学领域，但是作为数字劳动的雏形，为我们解读数字资本主义以及数字

劳动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理路。而另一个与之诞生有关的理论是“数字资本主义”[1]，丹·席勒教授在

进行学术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通过数字技术对美国的各行业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因而在此背

景下提出了“数字资本主义”这一重要概念，自此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并研究数字与发展之间的联系，

而数字劳动的概念也随之发展。在 2013 年以前，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大都集中认为数字劳动是互联网信

息时代下的免费的自由活动，普遍存在“劳动是传播和文化研究的盲点”的现象。 
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基于史麦兹的受众商品理论，创造了互联网产消者商品的概念，指的

是互联网用户在不知不觉地消费的同时自身成为了生产的一环，自身所产出的数据被平台当作商品，即

互联网生产——消费者商品，他在扩张了数字劳动的范畴的同时还回答了数字劳动是否产生价值的问题。

福克斯通过对不同形式的数字劳动进行分析，发现劳动者的劳动力均有受到剥削、管制和压迫，只是受

迫方式和程度的量的不同，得出总体工人是创造价值、剩余价值和资本的生产性的结论，从而为后续研

究互联网用户的非雇佣无偿数字劳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的理论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选择了马

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但他对人类学意义解释是基于抽象的人而非现实的人的，这一点是

有悖于马克思的。 
自数字技术诞生以来，互联网称得上是当代人的“鸦片”，其本质上仍旧是对人的压迫与剥削，且

压迫对象更加广泛、剥削方式更具有隐秘性。数字劳动作为一种“玩劳动”，把剥削隐藏于用户与用户

的日常联系之间，闲暇时间和劳动时间将会难以区分。目前我们可以明确将数字劳动分为有偿和无偿两

大形式，其中有偿数字劳动包括互联网产业专业劳动和网络平台租佣劳动两个类别。其中互联网专业劳

动的门槛较高，和普罗大众有极其专业的行业壁垒，从事互联网专业劳动的从业者往往需要具备一定的

专业知识与技能，经过针对性的训练，回报相对来说比较明确，往往和互联网平台签订了劳动合同，此

类劳动者并没有任何的生产资料，拥有的仅仅只是劳力；另外一种网络平台租佣劳动其本质上与互联网

产业专业劳动并无区别，其中借助网络平台达成的租佣劳动值得特殊关注，这部分群体是借助互联网平

台与用户达成临时雇佣关系，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流动性等行业特点。相较于可视化的有偿劳动，无

偿劳动的比例往往在数字劳动群体中占比更大，任何人都可以是“玩劳动者”，更难用具体的数字去衡

量其劳动所带来的价值，也没有与平台签订相应的劳动报酬合约，往往在使用过程中用户与平台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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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网络活动满足自身的需求”为幌子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用户在自身休闲娱乐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

实现数字劳动的生产，马克思对此曾有过直接的论述，他讨论了电报，还描述了使用电报的人们构成的

全球信息网络，在这个网络之中，“每个人试图把自身告知他人”，并且会“带来一些联系”[2]。因此

当下应当运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去形成与之对应技术进步的新方法，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

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铺平道路。 
(二) 数字劳动异化形成的原因 
时代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数字信息技术，以及数字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不同以往的任何一种劳

动形式的数字劳动，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技术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以往传统劳动方式中出现的异化现象，

反而使之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而存在了。“技术这种人的创造物变成了统治人、压抑人的一种异己性

力量，它不是‘为我’的，反而是‘反我’的。”[3]因此，顺应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重新去梳理数字

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是十分有必要的。 
数字劳动异化就是人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数字劳动产品被资本占有而与人相分离、相异化以及

由这种人与物的异化导致的其他异化现象。数字劳动异化中的有偿数字劳动异化和传统劳动异化并无二

致，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对劳动者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对人的异化和人与人相异化都没

有变化。但无偿数字劳动的异化与有偿数字劳动的异化是有很明显的不同的，无偿数字劳动更难用具体

的数字去衡量其劳动所带来的价值，虽然用户并未通过否定自我来去产出，剥削方式更加十分隐秘，但

异化劳动是必然产生的，因为生产资料与劳动主体是完全分离的并非同一个整体，无偿数字劳动与人本

身必然是相异化的。因而我们可以判定，数字劳动异化在私有制的驱使下必然存在，其具体内涵也可以

用马克思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来体现： 
1) 数字劳动中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数字劳动者本身是与劳动产品相分离的，最终劳动成果除个别

个体、组织征用外，几乎全部属于雇佣他们的企业或者进行数字劳动的平台，依托他们的劳动产生的巨

大价值只有工资这一微小的部分作为回报甚至对于广大数据产生者本身来说是无偿的，与其为平台所带

来的巨额经济回报不成比例而存在。 
2) 数字劳动中人与劳动本身相异化。劳动者的劳动是出于不得不而进行的时候，劳动者越劳动，就

越痛苦，而数字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种痛苦，特别是在进行无偿数字劳动，劳动者是通过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促使自己去进行数字劳动生产相关工作的，但实际上除了劳动者本身受自己支配外，劳动者

产生的数据资料被交易的过程与劳动者本身毫无关系。当人发现自己的数字产品被资本运用并且损害了

自身利益，劳动者却已经依赖上通过网络平台实现“正常”生活与生存，不得不通过网络平台去进行数

据产出时，真正的痛苦才会降临。 
3) 数字劳动中人与其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

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4]，人通过有意识的实践证明自己是一种类存在

物，而异化劳动使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无法在劳动中进行自我确证。在数字劳动中依旧存在人

与其类本质相异化的问题，哪怕是体现了人部分自由意志的“玩劳动”，也无法与动物性的玩乐行为作

区分，从而确证自我是一种类存在物。 
4) 数字劳动中人与异己他人相异化。在论述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时，马克思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

是一种从现象到本质的推进，通过前三个规定作为推导出第四个规定的前提条件和逻辑步骤，马克思推

导出了异化劳动中的第四重：人与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

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4]马克思所描

述的此规定依然适用于当代的数字劳动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掌握他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

的与他人相对立的人，就是网络运营平台背后的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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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数字劳动在本质上仍然无法脱离物质基础，它无论是非物质劳动还是物质性劳动，其异

化的本质不会改，但数字劳动异化呈现出全面化、多元化、隐蔽化的特点，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蓬勃发

展还导致了数字拜物教的产生和数字霸权主义的扩张，数字劳动者的权益难以维护，对人民的自由生活

和人对自由的向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数字异化劳动的消解与人的自由的复归 

(一)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自由与闲暇”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反映了数字社会的某些特征，社会时间、劳动时间与闲暇(自娱)时间将

会被重新理解与建构，这是对牵涉到数字劳动群体从无到有全新的体验，更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思想

为起点来进行科学批判。通过解读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与时间的辩证关系，减少数字异化劳动对自

由时间的侵占，充分创造合理的社会劳动条件去现实人的自由。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界限模糊，特别是大量无偿数字劳动对人们生活的侵占，

导致人们宝贵的闲暇时光被越来越多的挤压，以至于随着互联网时代日益增加的吸引力以及对人们日常

生活的占有力度的逐渐增大，人也变得越来越不自由。消费活动、娱乐活动等等看似是在享受闲暇，但

其实并非如此，资本通过各种数字技术手段获得大量信息、数据并转化为资本，在所谓的“休闲时间”

或者“非劳动时间”中人们实际上仍然在进行隐性的数字劳动。因而何以区分数字劳动时间以及闲暇时

间，并且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自由时间在马克思文本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几乎衡量着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的标准和尺度。

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包括“人格教育的时间、精神发达的时间、履行社会职分的时间、社交的时间、生

理活力与精神活力的自由表现的时间”[5]，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由时间”就是指人

的“闲暇时间”，是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人可用来“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是人能够直接

用于发展自身各种本质力量的时间，是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6]，以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所具有

的社会性、闲暇性、自主性和积极性等特性为根据，总结数字经济时代中的自由时间所具有的特性与含

义，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中，数字劳动异化对“闲暇”时间所导致的影响以及如何消除的问题。 
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所具有的社会性、闲暇性、自主性和积极性等特性在数字经济时代基本不变，但

是有几种情况需要单独说明，其中一种具有争议的情况是关于自由时间的闲暇性，自由时间是使劳动者

拥有区别于异化劳动的闲暇时间。矛盾点在于在数字劳动过程中主动进行无偿数字劳动的时间是否全部

或部分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闲暇时间，换言之，互联网用户的闲暇时光是否都被此规定抹杀从而不复存在。

因为按照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规定，劳动时间是不属于闲暇时间的，但是互联网用户却在闲暇时间里“不

经意间”产生了数字劳动的成果且此成果被平台剥削；假如存在这种产生数字劳动成果的闲暇时间，那

么在此时间里是否对个人的发展是否起到积极作用，以及时间上是否受制或受限于平台。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自由时间作为有区别于异化劳动的闲暇时间，我们是可以将无

偿数字劳动异化排除在外的，但是针对互联网用户的网络闲暇时间来说是属于马克思“自由时间”范畴

包括内的，但是针对其不知情的状况下生产出的生产资料被互联网平台无偿征用的情况，属于非法侵占，

此方面相关责任的厘清需要具体化的数据分析以及政策法规去规范；针对在此时间里是否对个人的发展

是否起到积极作用的问题，是可以给出肯定的答复的，互联网平台相对于传统信息渠道的获取更快、更

便捷、更准确，人们是可以利用科技的发展进步同时实现自我成长的；针对自由时间上是否受制或受限

于平台，目前就市面上一些平台的使用是大多是不完全受限制的，针对所有互联网使用者开放的，但是

因为种种原因平台对用户的使用限制有程度上的不同，主要有关相亲、交友等以出卖用户个人信息为主

要收入来源的网络平台的使用限制居多、对用户资料的侵占与剥削现象更为严重，而发表评论为主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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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则更倾向于免费使用，但以收取会员费用的方式去为用户增加特殊功能服务，总的来说对于数字

平台上的时间使用上是属于相对受限的范围内的，并非绝对的自由和自主。 
消除异化劳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衡量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的标准

和尺度正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时间。遗憾的是，自由时间往往在数字劳动时代更多地被侵占和剥削，以

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对人进行无情剥夺再出卖，通过从用户身上剥夺数据资料在通过分析再将免费得来

的用户数据作为“商品”出卖从而获取巨额利润，再用获取的巨额利益用于更加深入的剥削与压迫。通

过分析数字劳动与数字时间的关系，减少数字异化劳动对自由时间的侵占，充分创造合理的社会劳动条

件去现实人的自由是当务之急。 
(二) 扬弃数字劳动异化和实现自由时间的路径 
1) 破局之路：揭开数字劳动本质的神秘面纱 
数字资本主义宣称通过技术的发展，可以解放生产力，将劳动者从复杂繁重、枯燥无味的工作中解

放出来，以为劳动者增添更多更清闲的工作、创造更高质量的生活、增加更多收入为理由，发展包括人

工智能等在内的数字经济。但事实并非数字资本主义宣称的那样，结果导致劳动者的工作场景被无限的

扩大，生产活动随着数字技术的无孔不入贯穿于人们的一切活动之中，劳动者本身的生活世界俨然成为

了一个“工厂”，无时无刻不被生产活动包裹着。马克思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分钟自由的时间，

他的一生如果除睡眠和饮食等纯生理的需要所引起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连一个

载重的牲口还不如。他身体疲惫，精神麻木，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7]当然我们不可能

去否认的是数字经济与工业的结合的发展确实将劳动者从复杂繁重、枯燥无味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了，但

取而代之的是能为资本家产生更大经济利润以及更少成本的全自动化的生产线以及机器人，并没有为劳

动者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更高质量的生活。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数字经济的发展，真正导致人民

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甚至还有消极影响的原因在于披着数字技术进步的外衣的私有制，私有制使一般数据

成为数字资本，一般数据在不被资本所利用的情况下是不会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当一般数据与资本结

合，便构成了数字劳动异化的前提，但前提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数字资本剥削了劳动者自身创造

的生产数据无偿占有，并且用以滋养自身以壮大自身资本力量，这便是数字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本逻辑所

在。因此，消灭私有制就会使劳动者真正拥有完整而自由的闲暇，真正享受数字技术发展为劳动与生活

所带来的舒适与便捷。 
2) 扬弃数字劳动异化的具体路径与人的现实自由的实现 
尽管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数字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但是扬弃数字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诞生物也就是数

字劳动本身需要从更多方面更加全面的去考量扬弃路径，不单单是消灭私有制就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的，反而会导致更加棘手的状况出现，需要辩证地看待此问题，从而得出一个合理的扬弃方案，最大限

度的降低数字劳动异化所带来的危害，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我的认知，用发展的眼光促

使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进步，使我国数字经济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巨大潜力，

为人民带来美好生活。因此，通过结合实际情况主要有以下四点现实途径的破解之路： 
第一、由于我国当今数字经济的发展阶段并不属于发达时期，各项技术设施与政策法规皆不完善，

因此破局的第一步则不能操之过急的消灭私有制，否则就会自断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根基，技术的积累

以及随资本主义经济所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基础将会烟消云散，因此保护数字经济居于首要地位； 
第二、在保护数字经济基础的同时遏制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减缓数字劳动异化所产生的异己

的力量对人民生活的再伤害，方法是通过建立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强调在劳动中人的主体性地位，

从而达到人的本质复归、劳动异化消除的效果；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的建立，需要资本、社会、政府

三方助力，资本自我觉知给予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的推进更小的阻力，社会是各方力量的集合，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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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社会中达成对“以人为本”价值观念的广泛认同，政府给予更多的引领以及必要时强制规范的作用，

共同建立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 
第三、数字技术的增长一方面带来了劳动的异化，也为人带来许多自由的可能性，新事物的产生和

旧事物的灭亡是同时发生的，新技术的产生引发了新的变化，面对新变化应拿出合理的新方案，因此发

展规范新型数字劳动关系是重中之重。通过建立新型数字劳动关系，搭建起一座横在互联网平台和数字

劳动者之间的桥梁，以达到缓解劳动者与资本的关系、为数字劳动者提供权益保障为目标，充分发挥立

法与政府组织的作用去引导和谐、平衡的新型劳动关系的建立； 
第四、虽然倡导新型数字劳动关系、倡导以人为本的技术价值观会减缓数字劳动异化的现象，但是

真正大刀阔斧地消灭异化还需要明确数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明确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分配，无偿数字

劳动异化的现象就不会停止，资本对人的剥削同样不会停止。但是明确数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代表将

企业与平台的利润悉数剥夺，需要在保证劳动者权益的同时继续发挥企业的市场带头作用，建立公开透

明的可持续良性发展的互联网平台，从而彻底打破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者的不平衡关系。 
由上文所述，我们可知数字劳动异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导致的，因此扬弃数字

劳动异化从而达到人的现实自由的实现的具体路径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但实现消灭私有制的道路还十

分的漫长与艰辛，需要依靠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基础，还需要资本主义在追求生产力的发展上发挥一定

的积极作用，只有将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够去研究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消灭私有

财产，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异化，实现共产主义。 

3. 展望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成果的现实理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

局的关键力量。”[8]只有建设健康的数字经济，才能保障建设的数字中国在正确道路上前进，才能行使

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提供中国的智慧。面对资本主义数

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对数字劳工的严重剥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解决数字劳动

异化，减少异化劳动的剥削程度，提高人的价值，倡导“人是核心”的劳动价值观。 
(一) 坚持学习和发展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进行健康的数字经济建设方面是存在极大的制度优势的，相较于西方国

家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扬弃数字劳动异化、改善国民生活方面阻力巨大，我们国家在进行规范化的数字劳

动关系，推进数字劳动关系的改革方面则相对顺利。但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大国，坚持马克思的异化劳

动理论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至关重要。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认为异化劳动的根源即私有制与分工。在社会

生产力发展之下，剩余产品出现，剩余产品的分配、保存与交换，导致私有制的出现不可避免。随着私

有制的出现，统治阶级为追求财富的最大化，分工出现了，一旦分工形成，劳动者的宿命也就定了下来。

因此在当今时代的数字劳动过程中同样如此，数字劳动者很难通过数字劳动本身去获得自我认知与自我

满足，原因在于资本家的剥削，数字劳动者自己生产的数字产品为数字资本家带来的巨大收益的同时也

给予了数字资本家更强大的武器去反过来剥削数字劳动者自己，从而陷入恶性循环，导致数字劳动者的

自我意识沉沦。正如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所倡导的，只有真正地实现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才能依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实现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劳动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前，我国数字技术呈现出两极分化情况，数字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同时

也受资本本身逐利性的驱动，易陷入数字劳动异化的困境。为防止数字资本对数字技术的过分的渗透，

我们必然坚持两方面底线，第一个底线是坚持“以人为本”，脱离了人，任何技术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而我国在此方面还需要加强对民众的数字理念的提升，扩大互联网用户对数字劳动异化的理解，为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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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本主义的剥削奠定群众基础；第二个底线坚持是坚持杜绝我国的数字经济走向数字资本主义的倾

向，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将人民的数字生产资源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的地位是极其有必要的，资本渗透

力无处不在，因此做好防范与自我数据的保护至关重要，最终实现让数字技术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如

今，我们正走在努力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应该最大限度地发展我们的制度优势，在数字经济时

代下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带领全体人民拓宽自由发展的空间，依靠社会与政府的力量进行平等互利的数

字平台建设以及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数字资源库，保护每一位数字社会的公民生产资料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重新定义何为既平等又发展的数字资源。 
(二) 坚持数字成果用于推动人的自由发展 
通过探讨劳动异化理论在新经济时代如何治理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何以实现，彰

显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崭新的生命力，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添砖加瓦。 
1) 重审数字劳动，唤醒人对自由的向往。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之下，数字技术成为了数字资本剥削人

们的帮凶，剥夺了人实现自由的可能性，人在数字时代愈发的迷失自我，丧失自由。因此应该将提升用

户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自我意识，使人民意识到数字资本会对自我进行侵占，唤醒人的抗争意识和对自由

的渴望，在面对大数据信息时，从被动接受的无所谓心态转变为自我主动的筛选。 
2) 规训数字资本，保障全民数据资料安全。在政府的倡导与帮助下，构建数字资源的共享环境，数

字资本应当受到政府的管制，用户所生产的数据是宝贵的经济资料，不能被数字资本无偿占有，因此保

障全民数据安全，规训数字资本，打破数据垄断是进行数字劳动异化治理的必然之路。 
3) 构建数字话语体系，拥有全球治理视野。在全球化背景下，数字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剥削用户、侵

占数字资源，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我国作为有担当的大国，理应为打破数字垄断、化解

数字鸿沟，构建具备中国智慧经验的数字话语体系。我国应在数字领域上提升全球视野，提升治理格局，

在和平、合作、共享中实现全球共赢，为构建全球数字命运共同体贡献出中国智慧，使世界人民一起打

破数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剥削与压迫，共享数字经济时代所带来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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